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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评优评奖评定工作，确保该项工作

公平、公正、公开，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制订本细则，本

细则仅作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特别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动

态调整）、评优评奖、优秀毕业研究生等评审初评环节的评

分标准。具体如下：  

一、成绩指标 

将任课老师登记在研究生院网站上的学生成绩，代入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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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课程成绩
选修课必修课 .307.03.0  

必修课指 A、B 类课程，选修课指 A、B 类以外的其他

课程；如果科目为考查课，则按照等级“优”为 90，“良”为 80，

“中”为 70，“及格”为 60，“不及格”为 40；“通过”为 80，“不

通过”为 40；免修类课程（如英语）按学院行政班级参加考

试同学的最高成绩计算（以教务员出具为准）；总学分为实

际所选课程学分的总和（以课程成绩单为准）。成绩指标满

分 30 分。 

二、学术科研指标 

本大类只计算 5 项代表性成果，参评学生可在申请奖项

时将所有科研成果列出供评审专家参考，同时把参与计分的

5 项成果进行着重标注。 



（一）论文方面 

   期 刊

类别 

期刊等级 

基础分数 

 学术会议（被学术

会议纸质论文集

全文收录） 

分数 

SCI 10 国际级 4 

EI、重要

核心 
7 国家级 3 

核心 
5（≤2

篇） 
省级 2 

其它 
2（≤1

篇） 
其他 1 

在各类学术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加分如下：国际学术会

议得 2 分、国家级学术会议得 1.5 分、省级学术会议得 1 分，

校级学术会议得 0.5 分，院级学术会议得 0.2 分。 

1.对于 SCI 论文，需要加入最新中科院分区的权重。具

体如下 

期刊分区 权重 

四区 1 

三区 1.2 

二区 1.4 

一区 2 

在原有“基础分数*分区加权”基础上，亮点 A 类*3，B 类

*2，C 类*1.5。具体分类参照学院最新的亮点论文清单。 



如果当年分区未出结果，参考上一年的分区。对于新期

刊，如果被 SCI 收录但还没有影响因子或分区的期刊，一律

按四区计算。 

（备注：请自行登录 Letpub 网站查询：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journalid=765&page=j

ournalapp&view=detail 

按照最新公布的大类分区对应于自己文章的分区，并在

提交材料时提供查询分区结果的截图。） 

2.发表论文要求 

（1）论文发表第一单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本细则所涉及国内核心期刊、国内重要核心期刊的，

以南航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划分（详见我校《研究生在读期间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的 有 关 规 定 》 及

http://kyy.nuaa.edu.cn/5810/list.htm）； 

（3）其它是指除 SCI、EI、重要核心和核心以外具有正

式刊号的学术期刊。 

3.论文作者评分要求 

（1）所有论文必须经导师签字确认； 

（2）所有学生第一作者论文（含共同一作论文排序第一

作者）按 100%计算； 

（3）非第一作者论文只能选择 1 篇计算，其中该论文只

能为导师一作，学生二作，其分值按照 50％计算； 

（4）对于作者排序非第一的共同一作论文，在提供排序

第一作者亲笔签名的放弃使用该论文参加评优评奖说明的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journalid=765&page=journalapp&view=detail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journalid=765&page=journalapp&view=detail


情况下（若导师为该共同一作论文的排序第一作者，无需提

供说明），可按照 100％/n 计算（n 为南航共同一作人数）； 

（5）未发表但已收到录用通知，按正常发表计算(须提

供录用证明、署名承诺书)。 

注：（3）（4）论文总数不超过 2 

4.导师认定 

（1）研究生的导师以研究生管理系统中的导师为准，计

算论文得分时候只按一个导师计算； 

（2）对于专业型研究生，校外导师也认可为导师之一，

但是需要提供校外导师聘书。 

（二）科研竞赛 

获得奖项 得分 

国家一等奖 15 

国家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 10 

国家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 5 

省部级三等奖 2 

各级别竞赛，以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认定的为准，若未在

认定范围内，将提交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组讨论；其中

有排名顺序的团体竞赛，得分按照“分数* ”计算（其

中，n 代表团队人数，j 代表参评学生排名）。 

（三）科研创新项目（主持） 

科研项目 得分 

国家级 10 

1
𝑗

∑   
1
𝑖

𝑛
𝑖=1

 



省部级 5 

校级 2 

科研创新项目主持人须为本校在校生，参评学生为项目

主持人，按照上表加分。项目结题期限须在参评学生入学以

后。证明材料可为加盖公章的立项证书、结题证书、中期考

核表等，或在相应官方网站的公示截图。 

（四）发明专利 

除教师以外，排名第一的学生可认定为第一发明人。其

他学生均不计分。 

授权计 10 分（申请阶段不计分，公开阶段计 3 分）。 

三、社会工作与综合实践 

若评选国家奖学金、特别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动态调

整）、三好研究生、三好研究生标兵、优秀毕业研究生，以

下五大模块每个模块只取最高分计入且只计算 1 次； 

若评选优秀研究生干部、社会工作先进个人，以下均可

累计得分，但同一项活动只能计分 1 次。 

（一）参加实践类活动得分 

参与校级实践类活动，一等奖得 0.5 分，二等奖得 0.4 分，

三等奖得 0.3 分；参与院级实践类活动，一等奖得 0.3 分，

二、三等奖得 0.2 分；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得 0.2 分，实践项

目获校级荣誉或学校立项，得 0.5 分，其中项目负责人得 0.6

分。 

（二）参加文体类活动得分 

参与校级活动（包括研究生音乐情景剧、校趣味运会、

宿舍评比等），一等奖得 0.5 分，二等奖得 0.4 分，三等奖得



0.3 分；同项活动中个人奖和集体奖取最高计算，个人在集体

奖中突出贡献者得分乘以 120%（例如情景剧主演和主要工

作人员）；参与院级活动（包括文体活动、院级运动会等），

一等奖得 0.2 分，二等奖、三等奖得 0.1 分。 

（三）学生干部任职得分 

第一类得分为 3，第二类得分为 1.5，第三类得分为 1，

第四类得分为 0.5。 

第一类：  

学院任职：学院党支部书记，团委副书记，学院研究生

会主席团成员，团总支书记，班长，团支部书记； 

学校任职：学校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书记校长领航团

核心成员。 

第二类： 

学院任职：党支部副书记，团总支副书记，副班长；  

学校任职：学校研究生会部长。 

第三类： 

学院任职：学院研究生会部长，党支部委员； 

学校任职：学校研究生会副部长。 

第四类：学院研究生会副部长，团支部委员，班委会委

员，研究生工作室室长，书记校长领航团普通成员。 

任职满 2 个学期及以上者，职务得分乘以 100％；任职

超过一学期不足两学期者，职务得分乘以 50％；一学期以下

者不计得分。 

（四）集体荣誉 



班级、科研团队、社会实践团队获得荣誉，按照国家级

2 分，省部级 1 分，校级 0.5 分，院级 0.4 分计算。如获得同

类评比获多项荣誉，计最高等级分数。 

（五）个人荣誉 

国家级 2 分，省部级 1 分，校级 0.5 分，院级 0.4 分。如

同类评比获得多项荣誉，计最高等级分数。 

 


